附件1：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豆芽巷培训楼抗震鉴定项目，建筑位于江西省南昌市朱湖路南昌市外国语幼儿园对面。培训楼竣工于1995年，为框架、砖混预制板结构，建筑面积约4500平方米，地上七层。鉴于该建筑已使用近三十年，且在日常巡查及原管理单位反馈中存在屋面渗漏、门窗锈蚀、局部墙体裂缝、楼板变形、构件锈蚀等现象，可能存在抗震构造措施不足、结构体系老化等抗震安全隐患。为评估该建筑在地震作用下的安全性能，保障后续使用安全，并为可能的抗震加固提供科学依据，现需委托专业机构对培训楼进行系统的抗震鉴定，并出具符合规范要求的抗震鉴定报告。
二、采购控制价
本项目采购预算及最高限价为人民币2.6万元。
三、合同模式
本项目采用固定总价合同。合同工期为10日历天（自确定供应商之日起计算，包含现场作业、数据分析、报告编制及交付时间）。
四、商务要求
签订合同前，成交供应商须向采购人提交合同金额10%的履约保证金，项目完成并验收合格后无息全额退还。
项目款支付方式：供应商完成全部现场检测、数据分析、鉴定报告编制，并向采购人提交符合要求的正式《房屋抗震鉴定报告》后，采购人支付合同金额的100%。
五、特定资质要求
供应商须具备以下资质之一：
（一）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资质证书（须包含主体结构工程检测及相应范围）；
（二）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
（三）工程设计建筑行业甲级资质；
（四）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甲级资质。
供应商须具备履行本项目所必需的仪器设备、专业技术能力及类似项目经验。
六、业绩要求
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起至本询价公告发布前一日，须具有至少3项已完成的结构抗震鉴定或抗震性能评估类项目业绩（项目类型应为公共建筑，如学校、办公楼、培训楼、宿舍等）。须提供相关合同关键页（含项目名称、内容、签订时间、双方盖章）扫描件作为证明材料。
七、拟派人员资格要求
[bookmark: _GoBack]拟投入本项目团队不少于3人，包括：
（一）项目负责人1名：须具备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并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须为供应商正式员工，提供2024年12月至今的社保缴纳证明（如为返聘人员，须提供劳动合同复印件）。
（二）鉴定技术人员2名：须具备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或具备建筑工程相关专业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并具有抗震鉴定相关工作经验。须提供2024年12月至今的社保证明或返聘劳动合同。
项目负责人不得由鉴定技术人员兼任。
八、服务内容及技术要求
（一）图纸复核与现场调查
收集原设计、竣工图纸及相关改造资料，进行建筑与结构现状调查；
现场实测复核建筑平面、层高、结构布置、主要构件尺寸等，绘制现状建筑与结构平面图（CAD格式）。
（二）结构现状检测
建筑外观与结构构件现状检查：全面检查结构构件裂缝、变形、破损、锈蚀等情况，重点检查梁柱节点、预制板连接、填充墙与主体结构连接等部位；
结构尺寸复核：抽样检测梁、柱、板截面尺寸及配筋情况；
材料强度检测：抽样检测混凝土强度（采用回弹法或钻芯法），必要时对钢筋材质进行检测；
变形监测：检测房屋整体倾斜、不均匀沉降等情况。
（三）抗震措施与抗震承载力验算
检查结构抗震构造措施，包括梁柱箍筋配置、构件连接构造、填充墙拉结等是否符合现行抗震规范要求；
依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2009）及相关规范，结合现场检测数据，建立结构计算模型，进行抗震承载力验算；
分析结构体系规则性、整体性、延性及抗震薄弱部位。
（四）鉴定评级
本项目需要在检测分析、计算复核的基础上，根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对鉴定房屋进行抗震性能评定。
现有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分为四类，其抗震措施核查和抗震验算的综合鉴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丙类，应按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要求核查其抗震措施并进行抗震验算。
2、乙类，6~8度应按比本地区设防烈度提高一度的要求核查其抗震措施，9度时应适当提高要求；抗震验算应按不低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要求采用。
3、甲类，应经专门研究按不低于乙类的要求核查其抗震措施，抗震验算应按高于本地区设防烈度的要求采用。
4、丁类，7~9度时，应允许按比本地区设防烈度降低一度的要求核查其抗震措施，抗震验算应允许比本地区设防烈度适当降低要求；6度时应允许不作抗震鉴定。
现有建筑应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按下列规定选择其后续使用年限：
1、在70年代及以前建造经耐久性鉴定可继续使用的现有建筑，其后续使用年限不应少于30年；在80年代建造的现有建 筑，宜采用40年或更长，且不得少于30年。
2、在90年代(按当时施行的抗震设计规范系列设计)建造 的现有建筑，后续使用年限不宜少于40年，条件许可时应采用50年。
3、在2001年以后(按当时施行的抗震设计规范系列设计)建造的现有建筑，后续使用年限宜采用50年。
不同后续使用年限的现有建筑，其抗震鉴定方法应符合下列要求：
1、后续使用年限30年的建筑(简称A类建筑)，应采用本标准各章规定的A类建筑抗震鉴定方法。
2、后续使用年限40年的建筑(简称B类建筑)，应采用本标准各章规定的B类建筑抗震鉴定方法。
3、后续使用年限50年的建筑(简称C类建筑)，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的要求进行抗震鉴定。
（五）鉴定报告编制
根据检测数据与验算结果，依据《建筑抗震鉴定标准》评定该建筑的抗震能力等级；针对不满足抗震要求的部位及构件，分析原因，提出经济合理、安全可行的抗震加固或处理建议；编制内容完整、数据准确、结论明确、具有法律效力的《豆芽巷培训楼抗震鉴定报告》，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工程概况与鉴定依据
检测方法与设备
建筑与结构现状描述及检测结果
抗震措施核查结果
抗震承载力验算过程与结果
抗震能力综合评定
处理意见与建议
相关附图、照片及数据附件
（六）其他要求
现场作业须遵守安全管理规定，不得影响建筑正常使用；
鉴定报告须加盖检测鉴定专用章及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章；
中标单位须对鉴定结论的科学性、准确性负责。
抗震鉴定报告需通过改造加固设计单位和图审单位技术审核，如不满足，需免费修改直至完全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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